园艺学院部门工会委员会换届选举办法
 (草案)
根据《中国工会章程》和《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1.园艺学院部门工会委员会设委员7名，按差额选举的办法选举产生。其中设主席、组织、宣传、福利、文体、女工、青工委员各1名。部门工会主席及其他委员分工由新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产生。

2.选举时，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会会员代表出席方能进行。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选票，选举有效；收回的选票多于发出选票，选举无效，应重新选举。每张选票所选的人数，等于或少于应选人数为有效票，多于应选人数为废票。

3.候选人获得赞成票数超过应到会代表人数的半数方可当选为工会委员。当选人数多于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者当选。不足的名额应从未当选的得票多的候选人中重新差额选举，得票超过应到会代表半数的候选人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重新投票，得票多者当选。
4.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票上的候选人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5.选举设监票人1名，计票人4名，从非委员候选人的代表中推选，经大会通过。监票人负责对选举的全过程进行监督。计票人在监票人监督下履行以下职责：清点大会人数、分发并收回选票、计票、汇总每位候选人得票情况。
6.投票时，监票人、计票人先投票，然后其他代表依次投票。

7.计票结束后，由监票人公布每位候选人得票数；会议主持人宣布当选的委员名单。
8.本办法经园艺学院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生效。

